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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新修订的《聊城市停车场建设和管理办法》五一起施行

鼓励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向社会开放
本报聊城3月26日讯(记者

李怀磊) 26日上午，聊城市政府
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
发布、解读五一起将正式施行的
新修订《聊城市停车场建设和管
理办法》。发布会上，聊城市司法
局副局长张冰对《办法》进行了解
读，聊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党委
委员、副支队长张保民回答了媒
体记者提问。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新闻办主任姚清昌主持发布
会。

《聊城市停车场建设和管理
办法》自2017年10月1日施行以
来，为加强聊城市停车场规划、建
设和管理，保障城市交通有序、安
全和畅通，提供了制度保障，发挥
了一定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发
展，车辆保有量不断增加，停车难
问题仍然存在，影响着水城形象
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亟需
对《办法》作出修改。为进一步规
范全市停车场建设和管理工作，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根据2019年立
法工作计划，结合聊城发展情况，

对2017年施行的《聊城市停车场
建设和管理办法》进行了修改完
善，起草了《聊城市办法(修订草
案)》，经市司法局审查，市政府第
5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以第35
号市政府令正式印发。将于2020
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办法》共五章。包括总则、规
划和建设、使用和管理、法律责任和
附则。相对原《办法》，修订后在一些
众多市民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明确。

其中，原《办法》将停车场限
定为公共停车场、专用停车场和
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办法》在这
一基础上，吸收借鉴外地经验，将
公共停车场、专用停车场、临时停
车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和非机
动车临时停放点，都纳入规范范
围，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停车场内
涵。修订后的《办法》明确了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建立停车场
(库)管理信息系统和停车服务与
信息共享平台，收集、掌握机动车
停车场信息，并向社会实时公布
机动车停车场分布位置、泊位数

量、使用状况和收费标准等信息。
公共停车场和向社会公众提供有
偿服务的专用停车场、临时停车
场的经营(管理)者，将车辆识别
信息、车辆进出时间、实时泊位等
前端信息接入停车场(库)管理信
息系统和停车服务与信息共享平
台，从而实现停车场信息动态管
理，提升管理水平。

在原《办法》基础上，《办法》
进一步细化了部门分工，明确了
部门职责。根据机构改革要求，对
相关部门名称和职责进行了调
整。如原由规划部门负责编制的
停车设施专项规划调整为市城管
部门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编制。
其它涉及部门的名称和职责也做
了相应调整。

为更好解决聊城市“停车难”
问题，增加了专用停车位的共享
和设置限时道路临时停车泊位条
款，并规定了对道路停车泊位实
行总量控制的原则。鼓励机关、企
事业单位、居住区专用停车场在

满足自身停车需求或实行白天与
夜间、工作日与节假日等错时使
用情况下，向社会开放，提供有偿
或无偿服务。居住区、商业集中区
等公共繁华区域，其周边道路具

备节假日、夜间等时段性停车条
件的，可以设置时段性道路临时
停车泊位，并在现场公示停车时
段、允许停放的范围、停车收费标
准等内容。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针对
社会突出问题，《办法》增加了
对强行索要或骗取停车费的处
理规定。为保护公共环境，对于
占压公共绿地、道路绿地、草坪
停放车辆的，明确由城市管理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
处 二 十 元 以 上 二 百 元 以 下 罚
款。

随 着 社 会 车 辆 的 不 断 增
加，停车难、停车乱越来越突
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停车
位不足，为解决这方面问题，

《办法》在三方面做出规定，一
是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和鼓励社
会资本投资等措施，根据停车

场建设年度计划，每年建设一
定数量的公共停车场，增加公
共停车场数量。同时加强临时
停车场建设力度，对于未纳入
供应计划的已征收储备用地可
根据交通需要优先用于临时停
车场建设。对向社会公众开放
的临时停车场，由相关部门统
一设置和施划。二是通过优化
校圈、医圈、商圈等车辆流动集
中区域的内部交通循环管理、
实行停车资源共享等手段提高
现有资源利用效率。如第二十
二条规定鼓励机关、企事业单
位、居住区专用停车场错时，向
社会开放。三是规范停车场、停

车泊位使用管理。如第三十三
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擅自将投入使用的公共停车场
停止使用，或者挪作他用。第三
十一条规定停车场应当24小时
开放，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车
辆停放，或者设置障碍致使车
辆不能停放。

在 智 慧 城 市 停 车 管 理 方
面，《办法》第四条提出提升城
市停车管理的现代化水平促进
城市交通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
展的要求。第三十九条明确了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建立
停车场 (库 )管理信息系统和停
车服务与信息共享平台，收集、

掌握机动车停车场信息，并向
社会实时公布机动车停车场分
布位置、泊位数量、使用状况和
收费标准等信息。公共停车场
和向社会公众提供有偿服务的
专用停车场、临时停车场的经
营 (管理 )者，将车辆识别信息、
车辆进出时间、实时泊位等前
端信息接入停车场 (库 )管理信
息系统和停车服务与信息共享
平台，从而实现停车场信息动
态管理，提升管理水平。

针对群众关注度高的停车
乱收费问题，增加了对强行索要
或骗取停车费的处理规定。根据
不同的违法情形，《办法》细化了

对停车乱收费问题进行管理的
具体部门和相应法律责任。对具
备合法经营资质的停车场的不
按规定收费行为，群众可以向市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并处理。
对于擅自占用城市道路、广场以
及其他公共用地，强行索要或者
冒充场地合法所有权、使用权人
或者合法停车管理机构工作人
员身份，骗取他人车辆停放费的
行为，《办法》第三十八条、第四
十四条规定，由公安机关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法》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 记者 李怀磊

相关链接>> 把车停公共绿地，以后可能会收到“罚单”

本报聊城3月26日讯(记者 李怀磊 通讯员 许永飞 马
锐) 春光正好，花开正盛。3月25日，久负盛名的冠县中华第一
梨园风景区迎来第十五届梨园文化观光周活动，在这特殊时
期，万亩梨园用花开盛景喜迎八方来客。阡陌连接的梨花，如皑
皑白雪。微风吹过，淡香醉人。在这片梨花的海洋中，慕名而来
的游客徜徉其间，不停地拍照留影，感受着浓浓的春意和醉人
的花香。

本届梨园文化观光周活动的主题为山河无恙·同沐春光，
活动时间为3月25日—4月8日，期间，将举行沐春网络直播行、

“生态冠县”智慧旅游品牌推介、梨花招商、大众休闲旅游等系
列活动。

为了更好地展示冠县优美的自然风光，淳朴的风土人情，
让游客尽享梨园春色、花开盛景。今年冠县继续本着“厉行节
约，注重实效，以花为媒，以节促旅”的办节原则，同时在这一特
殊时期，采取“外防输入、内防传播”的防控措施，持续加强梨园
景区疫情防控工作。

广大游客到达景区后要按区域隔位停车，景区工作人员会
帮助游客测量体温、登记身份证信息。游客可通过互联网售票
或线下游客服务中心实名购票，避免不必要的接触。同时游客
需出示本人身份证入园和离园，进园游客须严格佩戴防疫口
罩，保持1 . 5米以上的游览距离。

为致敬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医务工作者，景区对全国医务工
作者实行免门票优惠政策(凭有效二代身份证与有效证件入园)。

需要注意的是，梨园景区四周道路实行转盘式单向通行(逆
时针方向)，道路两侧严禁违法停车，所有车辆要有序引导停靠

在景区停车场内，梨园景区四周道路两侧严禁摊点占道经营。
据介绍，近年来，中华第一梨园景区按照“春赏花、夏看绿、

秋尝果、冬品树”和“生态、和谐、精细”的要求，以“梨树王”为中
心，规划为梨王宫、结义园、梨仙居、百草园、亲情园、观花园、御
宿园、吉祥园、养生园、贡梨园、林间娱乐园、寒露寺遗址、群梨
荟萃园等十三个景观单元。此外还有百余米长的栈道飞架在梨
树丛中。在梨园内还建有落英湖等设施，游乐休闲及文化内涵
更为丰富。

美翻了！聊城冠县万亩梨花齐绽放
向“逆行者”致敬，全国医务工作者免门票

冠县万亩梨园用花开盛景喜迎八方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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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向公众发布、解读新修订的《聊城市停车场
建设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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